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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6日9: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3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19号新希望

国际大厦A座16层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江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2人，代表股份155,725,95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2.32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66,537,3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81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8人，代表股份89,188,5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8.5124%。
2、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04人，代表股份10,
727,1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3,494,6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25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3人，代表股份7,232,5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01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律师、谢艾
玲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006,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8958%；反对 1,695,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90%；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007,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706%；反对1,695,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85%；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
会议采取非累积投票的方式逐项审议部分管理制度。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36,9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92%；反对 1,6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9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0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753%；反对1,69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38%；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36,9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92%；反对 1,6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9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0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753%；反对1,69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38%；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36,8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683%；反对 1,765,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0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8,938,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236%；反对1,765,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55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36,93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383%；反对 1,66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003%；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042,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959%；反对1,6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31%；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2.0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36,9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92%；反对 1,6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9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0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753%；反对1,69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38%；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2.06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36,88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120%；反对 1,6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94%；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6%。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8,993,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410%；反对1,69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38%；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2.07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36,90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41%；反对 1,6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94%；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006,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566%；反对1,69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38%；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96%。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2.08 本次募集资金金额及主要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36,9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92%；反对 1,6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9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0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753%；反对1,69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38%；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2.09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36,8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294%；反对 1,765,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04%；弃权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8,923,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838%；反对1,765,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554%；弃权3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08%。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36,9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92%；反对 1,6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9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0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753%；反对1,69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38%；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88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120%；反对 1,6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94%；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6%。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8,993,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410%；反对1,69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38%；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
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9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92%；反对 1,6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9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0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753%；反对1,69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38%；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9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92%；反对 1,6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9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0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753%；反对1,69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38%；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3,922,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8420%；反对 1,765,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35%；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8,923,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894%；反对1,765,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554%；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9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92%；反对 1,6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9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0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753%；反对1,69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38%；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9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92%；反对 1,6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9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0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753%；反对1,69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38%；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批准认购对象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8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683%；反对 1,765,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0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8,938,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236%；反对1,765,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55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3,937,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8513%；反对 1,765,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35%；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8,938,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236%；反对1,765,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55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9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92%；反对 1,6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9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0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753%；反对1,69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38%；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代表全权
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9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92%；反对 1,695,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94%；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9,0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753%；反对1,69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38%；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
东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律师、谢艾玲律师到会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水华 公告编号：2025-158
债券代码：127047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福建睿能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贝能电子（福建）有限公司

上海奇电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睿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000.00万元

4,000.00万元

500.00万元

2,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8,317.36万元

9,950.00万元

500.00万元

1,000.00万元

是否在
前期预计
额度内

是

是

是

是

本次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否

否

否

是

截至2025年12月26日，上述表格中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系福建睿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睿能科技”）为授信主体（被担保人）在各
银行实际累计提用额度的担保余额。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其他风险提示

0.00

95,394.12

73.65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州睿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该控股子公司持
股12%、4%的少数股东孙敏先生、周胡平先生，以其持股比例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方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全资子公司福建睿能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睿能智能”）、贝能电子（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贝能”）、上海奇电电气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电电气”）及控股子公司福州睿能控制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睿能控制”）在近日签署了担保协议，该控股子公司睿能控制少数
股东以其持股比例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公司提供反担保外无其他反担保。

本次担保情况主要如下：

被担保
人

睿能智
能

福建贝
能

奇电电
气

睿能控
制

担保人

睿能
科技

睿能
科技

睿能
科技

睿能
科技

持股比
例

100%

100%

100%

84%

2025年预计的担
保额度
（万元）

20,000.00

4,000.00

1,500.00

2,000.00

本次签署的担
保金额

(万元)

5,000.00

4,000.00

500.00

2,000.00

担保方式

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

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

银行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担保期限

2025/12/18
至

2026/12/18

2025/12/18
至

2026/12/18

2025/11/23
至

2026/11/23

2025/12/18
至

2026/12/18

注：上述表格中的数据为2025年年度预计的被担保人与对应银行的相关授
信及担保的事项。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4年12月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及 2024年 12月 19日召开的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蓝李春先生全权代表公司，在批准的授信
额度内，处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担保相关的一切事宜，由此产
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及其子公司承担。本次银行综合授信及担保的
事项，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有效。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12月3日、2024年12月20日公司公告。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 担 保
人类型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福建睿能智能电子有限公
司

贝能电子（福建）有限公司

上海奇电电气科技有限公
司

福州睿能控制技术有限公
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
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睿能科技持股100%

睿能科技持股100%

睿能科技持股100%

睿能科技持股 84%；孙敏持股 12%；周胡平持
股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05853315766

91350100674002846F

913100005931693616

91350100MA31MY -
TR1M

被担保人
名称

睿能智能

福建贝能

奇电电气

睿能控制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月-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527.85

26,542.11

11,960.33

9,506.86

负债总额

21,762.62

15,849.00

5,353.61

4,551.58

资产净额

31,765.23

10,693.11

6,606.72

4,955.28

营业收入

17,424.69

20,877.05

8,460.59

9,123.47

净利润

134.70

945.79

-646.37

1,139.52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967.84

23,712.52

11,205.04

8,639.08

负债总额

26,337.32

13,965.20

3,951.95

4,823.32

资产净额

31,630.52

9,747.32

7,253.09

3,815.76

营业收入

15,342.96

26,954.40

8,284.71

10,910.71

净利润

-945.92

1,085.76

-1,528.69

1,443.35

（二）反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孙敏，男，中国国籍，住所：福建厦门；周胡平，男，中国国籍，住所：福建福

州。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自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的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

及其子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担保对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偿债
能力，总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睿能控制提供担保，由睿能控制持股12%、4%的少数股
东孙敏先生、周胡平先生，以其持股比例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公司提供反
担保。睿能控制的资信状况良好，业务呈增长势头，总体风险可控，且反担保有
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2月26日，公司无对外担保的债务逾期的情况；公司及其子公

司（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对外担保总额0万元；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总额0万元。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总额如下：

被担保人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担保总额
（万元人民币）

91,394.12

4,000.00

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129,528.56万元的比例（%）

70.56

3.09

截至2025年12月26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3,327.28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人民币129,528.56万元的33.45%。主要内容如下：
币种

被担保人

全资子公司福建贝能

全资子公司上海贝能

全资子公司贝能国际

全资子公司睿能智能

全资子公司奇电电气

全资子公司嘉兴睿能

控股子公司睿能控制

合 计

万元人民币

9,950.00

4,930.00

8,317.36

500.00

7,720.00

1,000.00

万美元

1,550.63

折算
（万元人民币）

9,950.00

4,930.00

10,909.92

8,317.36

500.00

7,720.00

1,000.00

43,327.28

注：上述表格中数据以2025年12月26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7.0358折算。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3933 证券简称：睿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4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苏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江苏京源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并对李武林、季献华、苏海娟、钱烨采取出具警
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220号）（以下简称《决定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决定书》相关内容：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李武林、季献华、苏海娟、钱烨：
经查，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是公司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支付非募投项目费用的情况，也未在募集

资金专项报告等公告中如实披露，导致公司信息披露不准确，违反了《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26号）第三条第一款，《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证监会令154号）第三十二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第六条、第十二条
第一款，《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第八条、第十
六条的规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武林、副总经理季献华、董事会秘书苏海
娟应当对公司相关违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

二是公司在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法人治理的实际状况符合《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范的要求，该表述与我局检查发现公司对广东华迪新
能源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的管控违反《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事实不符，违反了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
财务负责人钱烨、董事会秘书苏海娟应当对公司相关违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及《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6号）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
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武林、副总经理
季献华、董事会秘书苏海娟、财务负责人钱烨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们应高度重视上述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
整改，规范募集资金使用，强化下属公司管控，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杜绝此类事
件再次发生，并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报送书面整改报
告。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及相关人员在收到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决定书中所

指出的问题，将严格按照江苏证监局的要求，认真总结，积极整改，并将在规定
期限内向江苏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公司及相关人员将引以为戒、充分吸取教训，并加强对上市公司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加强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和信
息披露质量，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公司后续将严格
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096 证券简称：京源环保 公告编号：2025-067
转债代码：118016 转债简称：京源转债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江苏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筹划股权收购事项的概述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4日披露了《关

于筹划收购股权事项的提示性公告》，筹划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广东蓝原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原科技”）不低于 51%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1月 24日披露的《关于筹划收购股权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2）。

二、终止本次筹划收购事项的情况说明
《收购意向书》签署后，公司积极推进股权收购相关工作，聘请了中介机构

对标的公司展开全面财务、法律尽职调查、审计等相关工作。同时，交易双方就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的交易方案及核心条款进行了多轮磋商，但因交易双方未能
就交易相关的关键条款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经

公司审慎研究，决定终止本次收购。
三、终止本次筹划收购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尚处在筹划阶段，交易双方未签署正式的股权收购协

议。终止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交易双方均无需对本次交易的终止承担任何责
任，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未来，公司将继续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有序开展各项经营管理工作，一边
是稳健推动现有主营业务的发展，另外继续通过探索多种可能性去扩大公司发
展规模和业务，实现公司的外延式增长，以提升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推动公
司长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公司发展质量和公司价值，更好地回报全体股东。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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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筹划收购股权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向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投集团”）购买所持甘肃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2018年8月6日、8月31日国投集团就本次交易做出相关承诺。根据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现将
国投集团履行承诺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承诺基本情况
1.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下属子公司划拨用地及无证房产，本公司将积

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办理划拨土地转为出让土地的手续以及有关房屋的所有
权证书，并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三年内办理完毕相关权属证书。

2.三年承诺期内，若因第三人主张权利或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导致标的公司无
法正常使用该等房产、土地，或者因使用该等房产、土地被有权政府部门处以罚
款、或者被有关当事人追索产生损失，影响标的公司正常使用相关房产、土地，使
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不利影响的，本公司将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各相关企业业务
经营持续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于不利影响因素发生之日起的3个月内，安排相同或
相似条件的房屋、土地供相关企业使用，并据实向相关企业支付由此产生的全部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搬迁过程中的人员工资、搬运费、交通费、装修费、停业损失以
及罚款等。

3.三年承诺期满未能办理完毕相关权属证书的，将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对未办
理权属证书的该等土地、房产进行评估，并以现金回购该等土地、房产；或按照评
估价值补足同等地段具有产权证书的房产、土地的价值差额；或提供相同或相似

条件的房屋、土地，按照评估值与相关瑕疵资产进行置换。具体补偿方案由本公
司与上市公司董事会共同制定，并于三年承诺期满后3个月内实施。

二、承诺延期履行原因
因房产权证办理工作涉及面较广，历史遗留问题较多，且受经济社会环境变

化影响，与相关方的沟通推进进度不及预期，承诺履行虽取得重大进展，原承诺到
期届满前仍不能按期完全承诺履行，国投集团于 2021年、2023年、2024年三次分
别提出延期履行相关承诺，延期后的承诺“就本次交易尚未办结的房屋权证国投
集团承诺履行期限拟由 2024年 12月 27日延期至 2025年 12月 27日，其他承诺内
容不变”。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延期履行的
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2023-109、2024-072）。

三、承诺履行情况
国投集团承诺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房产共有7处，即：高新飞雁街118号1处、陇能家

园B区1处、安宁科教城2处、静宁路61-65号1处、静宁路81号1处、元富大厦1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完成高新飞雁街118号1处、陇能家园B区1处、安宁科

教城 2处、静宁路 61-65号 1处、元富大厦 1处及静宁路 81号（非人防区域）1处的
房产证办理工作并取得不动产权证，静宁路81号（人防区域）房产已经资产评估机
构对该房产评估后按评估价值由国投集团委托下属全资子公司甘肃陇菀物产有
限公司完成现金回购。至此，国投集团承诺的无证房产办证事宜已按承诺全部履
行完毕。

特此公告
甘肃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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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相关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0

日、2025年11月26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
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11日、2025年11月27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075）《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
076）《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部分内部治理制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085）等相关公告。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肇庆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本次经核准的变更登记事项如下：
登记事项

注册资本（万元）

变更前内容

19623.4877万元

变更后内容

21247.9189万元

三、备查文件
（一）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记通知书》；
（二）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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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